关于“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工程（1.0万m3/d）”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（网络）
（一）建设项目基本概况
建设项目名称：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工程（1.0万m3/d）
建设项目位置：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纬一路北侧）
建设内容：乌海经济开发区低碳产业园污水处理厂的工业废水设计处理规模为1.0万m3/d，中水回用工程规模为1.5万m3/d，其中1万m3/d规模为工业废水尾水回用系统，另0.5万m3/d规模为净水厂高盐水浓缩系统。
（二）建设单位信息
建设单位：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电话：0473-2881912
地址：乌海市海勃湾区110国道1090公里处（原儿童福利院）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信息
报告编制单位：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
联系电话：010-84264388
传真电话：010-84261832
E-mail：58551926@qq.com
（四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网络链接：
查阅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：公众可前往乌海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查阅。
（五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生态环境部网站）
（六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
本次信息公示后，公众可以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面谈等方式，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，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（七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：2019年1月8日-1月21日（十个工作日）

